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国信证券为销售机构、
开通转换和定投业务以及参与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证券”）签订的销售协议，自2025年11月14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具体见本公告第一
条）在国信证券开通申购、赎回、转换、定投业务，并参与在国信证券的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
可在国信证券办理相关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请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一、基金产品清单如下：（下文合并简称为“上述基金”）
基金代码

023572

023573

004681

004682

023274

025449

025450

025860

025861

016414

016415

基金名称

万家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万家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万家安弘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万家安弘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万家安弘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

万家数字经济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万家数字经济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万家泓裕成长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万家泓裕成长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万家鑫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万家鑫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二、本次代销机构开通办理的业务如下：
（一）基金转换业务
1、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2、基金间转换费用的计算规则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

次转换时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以及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用
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①转出基金赎回费：以转出金额为基数，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其中最
低25%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②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以转出金额为基数，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
收取。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减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额；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3、基金转换份额限制
基金转换单次最低转出份额为500份。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基金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4、其他事项
基金转换的具体业务规则及转换费用以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

其更新和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二）基金定投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2、办理方式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处开立开放式基金账户后即可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基金定投，具体开

户和办理程序请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3、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4、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的固定投资金额，每期申购金额最低为人民币10元（含10

元），无级差。
5、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①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的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②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的扣款日期、扣款金额扣款，如遇非基金开

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③投资者需指定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④其他相关事项请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6、申购费率
申购费率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及其更新。
7、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购份额将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确认成功后1个工作日起
查询申购确认情况。

8、变更与解约
投资者可提出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的变更申请及基金定投的终止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

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9、其他事项
基金定投的具体业务规则及转换费用以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

其更新和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三）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自2025年11月14日起，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参与国信证券申购（含转换、定投）费率优惠

活动，具体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活动内容以及业务办理流程以销售机构活动公告为准。基金费
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相关销售机构，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详见该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其更新，以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客服传真：021-38909778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详细查阅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及其更新，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本金不会
亏损，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3日


